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7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8)良字第 068號 

主旨:有關旅行業因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航」)機師工會罷工事

件衍生需要負擔旅行團旅客滯留國外期間之相關費用，請會員旅行社

業者可檢具單據逕向華航洽商補償事宜，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3 月 5 日觀業字第 1080903894 號函轉交通

部 108 年 2 月 20 日交航第 1085002415 號及 2 月 22 日交航字第

10850024541 號函辦理。 

2. 針對旅行業因該次罷工事件衍生需負擔旅行團旅客滯留國外期間之相

關費用，華航已允諾可檢據向該公司實報實銷並提供聯繫窗口(林璟

淳經理，電話:02-25145809)，請會員旅行社業者可檢具單據逕向華

航洽商補償事宜，如遇有爭議，該局將給予必要之協助。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